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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屈原管理区民政局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1、 基本情况
区民政局2024年度编制人数为11人，实有人数11人。职能职责主要为制定全区民政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制订全区民政工作有关政策、规章的实施细则办法并负责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年度主要工作内容为社会救助、社会事务、民间组织管理、基层政权建设等。年度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为1、城乡低保对象基本生活得到切实保障；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全覆盖；3、临时救助及时高效；4、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提供临时救助、协助其及时返乡，并做好回归稳固工作；5、为民政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医疗救助，减轻困难群众就医负担；6、切实保障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存，促进其成长，使其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好地融入社会。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区民政局基本支出为136.27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0.8万元。2024年基本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36.27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及其他等日常公用经费。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21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15.2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613.06万元，是指（1）专项经费拨款444.2万元是对商品和服务支出与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支出，主要用于：困难群众救助配套支出316万元、儿童之家建设3.2万元、老年福利23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配套44万元、殡葬服务费2万元、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53万元、慈善工作经费3万元。（2）上级补助收入1168.86万元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的支出，主要用于：城市低保资金467万元、农村低保资金237.3万元、临时救助支出69万元、流浪乞讨救助4.5万元、城市特困供养支出11.02万元、农村特困供养支出3.9万元、其他生活救助28万元、儿童福利45.7万元、老年福利17.4万元、残疾人两项补贴123.4万元、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70万元、养老服务91.64万元。
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3.7万元。其中：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2.8万元；彩票公益金安排的支出40.9万元。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单位整体绩效目标总额1793.03万元，目标为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全力推进民政事业纵深发展，较好地完成各项年度目标任务。重点绩效评价项目为社会救助，目标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达到700元,残疾两项补贴按人每月90元发放到位。总体满意度达到99%以上。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从预算和预算绩效管理，部门履职效能，资金分配、使用和管理，资产和财务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归纳不存在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只有部分项目由于民生实事考核当年度提标的情况，执行数大于预算数。比如残疾人两项补贴由去年的每人每月8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90元。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根据民政各项业务政策对预算执行数严格按政策进行政策执行，按时按月发放到位。
9、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了专项资金管理经验，为今后完善年初预算编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健全资金支出项目、提高资金绩效管理、加大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按照财政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公开，接收社会监督。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报告需要以下附件：
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2.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3.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一个一级项目支出一张表）


